
 

 

 
論全國性法律的概念、實施及其解釋 

 

王 禹∗

 

 
 

一、全國性法律的概念 
 
全國性法律是《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

特有的法律概念。《香港基本法》第 18 條和《澳門基

本法》第 18 條規定了全國性法律的有關實施問題： 
“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本法以

及本法第八條規定的香港/澳門原有法律和香港/澳門

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全國性法律除列於

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凡

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由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在當

地公佈或立法實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

徵詢其所屬的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和

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本法附

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列入附件三的法律應限於有關

國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澳門特別

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決定宣佈戰爭狀態或因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內

發生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

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進入

緊急狀態時，中央人民政府可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

法律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 

《香港基本法》第 18 條和《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實際上指出了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兩種

全國性法律，一種是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一種

是在戰爭狀態或緊急狀態下由中央人民政府發佈命令

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實施。 
第一種全國性法律，也即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

律，是指在平常情況下實行的全國性法律。這種全國

性法律只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規定不

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而且經全國人

大常委會徵詢香港和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區政府的

意見後作出增減，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 
第二種全國性法律是指在非常情況下實施的全國

性法律，包括戰爭狀態和緊急狀態兩種情況，由中央

人民政府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特

別行政區實施。這種全國性法律不需要經過徵詢香港

和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區政府的意見的程序。 

那麼，甚麼是全國性法律？應當如何定義全國性

法律？全國性法律的認定標誌是甚麼？一種意見認

為，“在澳門基本法中規定的全國性法律是指由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的

法律，即中國最高權力機關或它的常設機關制定的法

律，這些法律適用於全國，全國人民都要遵守，所以

澳門基本法稱全國性法律。”1“全國性法律是指由最

高國家權力機關或它的常設機關制定的法律，全國都

必須遵守。”2

這種意見將全國性法律的概念等同於全國人大或

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但是，從《香港基本法》

和《澳門基本法》附件三的來看，其中包括的《關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關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和《中央人民政府

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並不是全國人大或

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 3《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是 1949 年 9 月 27 日

第一屆全國政協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慶日的決議》是 1949 年 12 月 2 日中央人民政府

委員會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徽的命令》是 1950 年 9 月 20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通過的，因此，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並不完全等

同於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 
所以，有一種觀點認為，“全國性法律，指由國

家有關機關制定的法律、法規，其中主要是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4 問題在於

這裏所說的國家有關機關包括哪些？從《香港基本法》

和《澳門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來看，這裏的

國家機關包括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外，還包括

了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1949 年制定的《共同綱領》規定，“在普選的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因此，

1949 年 9 月 27 日由第一屆全國政協全體會議通過《關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

應當屬於行使立法權的範疇。1949 年 9 月 27 日通過

的《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規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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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共同綱領，有權制定並解釋國家的法律、頒佈法

令，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1949 年 12 月 2 日通過

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和 1950 年 9
月 20 日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徽的命令》亦屬於行使立法權的範疇。所以，《香港基

本法》附件三和《澳門基本法》附件三所列的《關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關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和《中央人民政府

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雖然不是全國人大

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但是卻屬於實質法律的範

疇。 
一種意見指出，“確定法律、法規是全國性的或

者是地方性的，並不取決於它規定的內容，而是取決

於它制定的機關，取決於它是中央國家機關制定的，

還是地方國家機關制定的。如果是中央國家機關制定

的，則是屬於全國性法律、法規，如果是地方國家機

關制定的，則是地方性的法規。”5 因此，《香港基本

法》和《澳門基本法》的內容雖然規定香港和澳門特

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但它是全國人大制定的，因

而是全國性法律，中國地方組織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

雖然規定地方各級政權機關和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機關

的組織和職權，在內容上屬於地方性的事務，也仍然

是全國性法律，反之，地方性法規由省級人大制定的，

不屬於全國性法律。這種意見將全國性法律和法規界

定為中央國家機關制定的法律和法規。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將全國性法律

分為不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和列於附件三的全國

性法律。值得指出的，這兩種法律實際上的適用是不

一樣的。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既適用於中國內

地，也適用於港澳兩地，是真正的全國性法律，而不

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只適用於中國內地，如中

國的刑法典和民法通則等，卻不適用於香港和澳門特

別行政區，是一種適用於全國大部分，而小部分不適

用的全國性法律，其適用範圍不是全國。這是兩種應

當有所區別的全國性法律。 
有一種意見將憲法亦列入在特區實施的全國性法

律的範疇，儘管《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都沒有提到憲法，附件三也沒有將憲法列入。6 
這種意見意在強調憲法在香港和澳門的法律效力，然

而，憲法與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有本質上的不

同。全國性法律必須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徵詢基本法委

員會和特區政府的意見後，必須列入附件三，才能適

用於特別行政區。憲法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實

施和生效，則不需要經過這樣的程序。 

還有一種意見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全國性法

律的解釋也列入全國性法律的範疇。7 全國人大常委

會對法律的解釋，其效力與法律本身相同，然而，法

律解釋與法律本身畢竟是不同的法律文件，《中國憲

法》規定法律經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通過後，必需國

家主席簽署方能公佈和生效，而法律解釋只是全國人

大常委會通過後，即可以公佈生效。因此，《香港基本

法》第 18 條和《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所提及的全國

性法律，應當嚴格予以界定。 
 
 

二、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的增減情況 
 
1990 年 4 月 4 日《香港基本法》通過時，當時列

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有《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關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慶日的決議》、《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徽的命令》(附：國徽圖案、說明、使用辦法)、《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領海的聲明》、《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籍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香港基本法》開始實施，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特權與豁免條例》、《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徽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同時

刪去《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

(附：國徽圖案、說明、使用辦法)。1998 年 11 月 4 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專

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2005 年 12 月 27 日全國人大

常委會通過決定，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中央銀

行財產司法強制措施豁免法》。至此列於《香港基本法》

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共有 12 個法律。 
1993 年 4 月 4 日《澳門基本法》通過時，列於附

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有：《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

年、國歌、國旗的決議》、《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

日的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中華人民共

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特

權與豁免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徽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

法》。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回歸，《澳門基本法》開

始實施，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增加《中華人民共

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

特別行政區駐軍法》。2005 年 12 月 27 日全國人大常

委會通過決定，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中央銀行

財產司法強制措施豁免法》。 
因此，比較《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

附件三，在香港適用的全國性法律比在澳門特區適用

的全國性法律多一部，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

領海的聲明》。這是因為根據《澳門基本法》序言，澳

門的行政區域僅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而

不包括海域在內。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區域則包

括陸地和海域兩個部分，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

領海的聲明》對於香港是有實質意義的，因此列入《香

港基本法》附件三，但沒有必要列於《澳門基本法》

附件三。 

《香港基本法》第 18 條和《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規定，“列入附件三的法律應限於有關國防、外交

和其他依照本法規定不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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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現在，從列於《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

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來看，這些法律涉及國都、

紀年、國歌、國旗、國慶、國籍、國徽、國旗、外交

特權與豁免、領事特權與豁免、領海及毗連區、專屬

經濟特區和大陸架、駐軍等。這些法律是符合《香港

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所指明的範圍的。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第 1

款都明確指出，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

為基本法、香港和澳門原有法律和香港和澳門特別行

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那麼，為甚麼還要規定全

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實施呢？《中英聯合聲明》和

《中葡聯合聲明》都沒有規定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

門實施的問題，為甚麼還要在基本法的結構上安排第

三個附件，增加全國性法律的適用呢？ 

這是因為《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已經

明確規定有關國防、外交等主權範圍內的事務應由中

央人民政府管理。而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或者與

國防、外交有關，或者與保衛或維護國家獨立、主權

和領土完整有關，或者規定必須由主權國家規定或決

定的事項。8 因此，有關這些方面的全國性法律必須

適用在香港和澳門。 

這些必要的全國性法律包括，第一，憲法中的有

些規範要適用特別行政區，具體實施憲法這些規範的

全國性法律應在特別行政區適用。如基本法規定，特

別行政區應當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和國徽，那

麼，特別行政區怎樣使用國旗和國徽？就要適用國家

的國旗和國徽法。第二，基本法的有關規定直接要求

適用全國性法律。如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

中國公民有權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居民中誰是中國

公民，誰是非中國公民，就必須適用中國的國籍法。

第三，國家根據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行使國家主權

而制定的有關法律，要適用特別行政區。如基本法規

定外交事務屬於中央管理，那麼，中央人民政府在行

使外交事務管理時制定的有關法律，特別行政區應該

遵守。第四，特別行政區居民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也

要依法進行。如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

公民將選舉自己的代表參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那

麼，產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辦法，就不能

由特區立法，只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其常委會制

定有關法律。9

上述四種情況，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全國性

法律不是國家專門為特別行政區制定，但需要在特別

行政區適用。另一部分法律是國家專門為特別行政區

制定，在特別行政區適用。10 實際上，上述第四種情

況即屬於第二部分法律，這一部分的法律恰恰不需要

列於《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附件三，第

四種情況下制定的選舉辦法並不屬於第 18 條所指的

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 

也就是說，所謂全國性法律，是指全國人大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其效力應當適用於全國範圍內

的法律。中國由於在香港和澳門實施“一國兩制”和

高度自治，因此《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明確規定除非列於附件三者外，不在特別行政區

實施。這體現了中央對在香港和澳門實行高度自治的

尊重。 
有一種意見認為，除《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

本法》列於附件三者的全國性法律外，中國其他的一

切全國性法律、行政法規及地方性法規等，均對澳門

無法律約束力。11 但是，不能認為除列於附件三的全

國性法律外，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就

不能在香港和澳門行使權力了。這是因為《香港基本

法》和《澳門基本法》本身就規定了中央在香港和澳

門特別行政區行使的有關職權，如《澳門基本法》第

20 條規定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可授予

澳門特別行政區其他權力，第 17 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

會發回立法會的法律使其無效，第 21 條規定全國人大

確定澳門出席全國人大的代表名額和代表產生辦法，

第 143 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 144 條

規定全國人大修改基本法，等等，有關這些職權的行

使及其作出的決定，就不需要將其列於附件三，即可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發生法律效力。 
 
 

三、全國性法律的地位和效力 
 
全國性法律的地位和效力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與

憲法的關係，一是與基本法的關係。《中國憲法》已經

明確規定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全國性法

律低於憲法自然無疑。問題在於與基本法的關係。有

一種擔心提出，如果這些在澳門生效的全國性法律一

旦與基本法發生抵觸，應該怎樣處理？因為基本法並

無這方面的規定。這種擔心並非沒有道理。12 這個問

題實際上就是全國性法律的地位和效力問題。 
一種意見認為，《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

第 11 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

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

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

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

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任何

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均不得同本

法相抵觸。因此，基本法是在香港和澳門除《中國憲

法》外具有最高法律地位的法律，在香港和澳門實施

的全國性法律低於《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 
這種意見是不對的。《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

法》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而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

律大部分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但其中的國籍法

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中國憲法》第 62 條規定全國

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

本法律，第 67 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和修改除應

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律以外的其他法律，

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制定的法律進行部分補充和修改，但是不得同該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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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原則相抵觸，因此通常將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

稱為基本法律，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稱為非

基本法律或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的法律，基本法律和

非基本法律統稱法律，它們之間並無效力等級之分。

這就是說基本法與其他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屬於

同一位階，它們之間並無效力等級之分。 
有一種意見認為，基本法與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

法律的衝突問題不會發生，因為全國性法律在列於附

件三之前，已經徵詢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區政府的意

見，最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決定，經過這樣一些

程序，這些涉及國防、外交等事務的全國性法律如果

裏面真有與基本法相抵觸的地方，這些與基本法抵觸

的條款一定會被審查出來，不會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生

效，因而也不會與基本法的實施發生衝突。13 這種意

見只是針對目前現實的情況而言的，在邏輯上並不能

斷絕即使經過審查後的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與基

本法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問題在於當這種情況出現

時，誰來處理？ 
1999 年 1 月 29 日香港終審法院在“無證兒童居

留權”案裏宣佈自己有權審查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立法行為。14 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

法行為當然也包括了制定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的

行為，這種觀點實際上也即法院有權根據基本法審查

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這就混淆了《中國憲法》裏《香

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與其列於附件三的全國

性法律的位階問題。 
《中國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法

律，這裏的法律既包括《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

法》，也包括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而且，《香港

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與全國性法律處於同一位

階，因此，當出現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和基本法

發生衝突的時候，還會涉及到對它們的上位法憲法的

解釋問題。《中國憲法》已經明確規定由全國人大常委

會解釋憲法，因此，即使出現基本法與列於其附件三

的全國性法律的衝突問題，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予

以處理。當然，當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處理決定有不適

當的情形時，全國人大有權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不

適當決定。香港和澳門內部的政權機關，包括法院，

無權處理基本法與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可能出現

衝突的問題。 
 
 

四、全國性法律的實施 
 
根據《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的

規定，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分為兩種，一

種是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一種是在緊急狀態下

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第 4

款指出，當宣佈戰爭狀態或進入緊急狀態下，中央人

民政府可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特

別行政區實施。這種實施通常是指由中央人民政府直

接組織實施，而不必由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在當地

公佈或立法實施。 
而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已經由第 2 款明確訂

明由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也就是說，

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採取兩種辦法實施：一是

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將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在香

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公佈，直接予以實施，第二，由

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法律，將列於附

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在本地予以實施。 
目前予以立法實施的法律主要有《國旗法》和《國

徽法》。香港臨時立法會“午夜立法”通過了《國旗及

國徽條例》(第 2401 章)，並在 1997 年 7 月 1 日開始

實施。澳門立法會“午夜立法”通過了第 5/1999 號法

律《國旗、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並在 1999 年

12 月 20 日開始實施。那麼，國旗法和國徽法為甚麼

需要制定本地法律，予以立法實施呢？ 
這是因為國旗法和國徽法裏涉及到一些內地特定

的法律概念，如《國旗法》第 19 條規定，“在公共場

合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情節較

輕的，參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處罰規定，由公安機

關處以十五日以下拘留。”《國徽法》第 13 條規定，

“在公眾場合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

等方式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依法追究刑事責

任；情節較輕的，參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處罰規定，

由公安機關處以十五日以下拘留。”這裏涉及到的

“公安機關”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都是內地的法

律概念，而且內地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本身就不

適用在香港和澳門，因此需要轉化，通過本地立法予

以實施。 
 
 

五、全國性法律的解釋 
 
《中國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因

此，《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以及列於其附

件三的全國性法律，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解釋。

但是，《香港基本法》第 158 條和《澳門基本法》第

143 條又授權香港法院和澳門法院解釋基本法：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澳門特別

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澳門特別

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香港/澳門特別行

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釋。

但如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

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澳

門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

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

局判決前，應由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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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香港/澳門特別

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的解釋為準。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

影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對本法進行解

釋前，徵詢其所屬的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

會的意見。” 

那麼，香港和澳門的法院是否有權解釋列於附件

三的全國性法律？這裏可能存在着兩種理解。第一種

理解是香港法院和澳門法院有權解釋，這是因為基本

法已經授權法院有權解釋基本法，既然有權解釋基本

法，就應當有權解釋基本法附件三，而附件三已經明

確了有哪些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實

施，因此，香港和澳門的法院既然有權解釋基本法，

就有權解釋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 
另一種理解是《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

只是授權香港法院和澳門法院有權解釋基本法，但沒

有授權香港法院和澳門法院解釋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

法律。因為基本法的授權是這樣的，第一是授權法院

自行解釋基本法內的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而列於附件

三的法律應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規定

不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因此不屬於

法院自行解釋的範圍。第二，基本法授權法院對基本

法的其他條款也可以解釋。這裏的其他條款不包括列

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其他條款當然也包括附件三

的內容，但是附件三的內容不等於全國性法律的具體

條款，附件三只是解決哪些全國性法律要適用在香港

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問題。 
《香港駐軍法》和《澳門駐軍法》則明確指出，

駐軍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15 由於《中國

憲法》已經明確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駐軍

法當然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解釋，而香港駐軍法

和澳門駐軍法的這一規定，其立法意圖在於再次強調

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駐軍法的憲制權力。1999 年 12
月 15 日香港終審法院在其判決的國旗國徽案裏，有關

香港法院是否可以解釋列於《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的

《國旗法》和《國徽法》並沒有引起爭議，雙方爭議

的焦點是香港立法會制定的《國旗及國徽條例》是否

違反基本法的問題。16

即使採用第一種比較寬鬆的理解，認定法院有權

解釋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而《香港基本法》和

《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已經明確指出，列入附件三的

法律應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規定不屬

於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这些内容

要麼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要麼涉及中央和

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關係，因此比照《香港基本法》

第 158 條第 2 款和《澳門基本法》第 143 條第 2 款規

定，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不屬於法院自行解釋的範

圍，而且，如果該解釋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

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和澳門特別

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

關條款作出解釋。 

 
 
 
註釋： 
                                                 
1 蕭蔚雲：《論澳門基本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204 頁。 
2 同上註，第 194 頁。 
3 其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領海的聲明》標題裏沒有標以“法”字，實際上也是 1958 年 9 月 4 日全國人大常委

會通過的。 
4 蕭蔚雲編：《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第 101 頁。 
5 這種觀點為通說。見王叔文：《基本法是體現“一國兩制”方針的全國性法律》，載於《法學研究》，第 2 期，1990 年；

王叔文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論》，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 年，第 72 頁；王叔文等：《論澳門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3 年，100-101 頁；蕭蔚雲編：《論香港基本法》，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3 年，第 591-592 頁。 
6 王振民：《論全國性法律在特別行政區的實施》，載於楊允中、饒戈平編：《基本法與澳門特區的可持續發展──紀念〈澳

門基本法〉頒佈 14 周年及〈中葡聯合聲明〉簽署 20 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2007 年。 
7 宋小莊：《論“一國兩制”下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154 頁。 
8 同註 4，第 101 頁，及楊靜輝：《澳門基本法釋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41-42 頁。 
9 駱偉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概論》，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 年，第 41 頁。 
10 同上註，第 42 頁。 
11 宋瑞蘭：《九九年後澳門法律體系的結構分析》，載於宣炳昭主編：《澳門法律制度研究》，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 年。 
12 趙國強：《試論基本法實施過程中的監督途徑》，載於楊允中等主編：《基本法與澳門發展的保障：“基本法與澳門發展”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出版，2002 年。 
13 同上註。 
14 該判決其中指出，“有爭議的問題是：特區法院是否有權審查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行為是否符合基本法，並在發現不

符合基本法時宣佈其無效，我們認為，特區法院具有這種管轄權，而且在發現不符合基本法的情況下，的確有義務宣佈

其無效。我們必須利用這個機會明白無誤地表達這一點。”判決引起了極大爭議，1999 年 2 月 26 日香港終審法院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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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的補充性判詞。承認：“我等在判詞中，也沒有質疑全國人大及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據《基本法》的條文和《基

本法》所規定的程序列使任何權力。我等亦接受這個權力是不能質疑的。” 
15 《香港駐軍法》第 29 條和《澳門駐軍法》第 29 條。 
16 有關本案的詳細情況，可參考黃江天：《香港基本法的法律解釋研究》，香港：三聯書店，第 389-4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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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國性法律的概念 
	 
	全國性法律是《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特有的法律概念。《香港基本法》第18條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規定了全國性法律的有關實施問題： 
	“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條規定的香港/澳門原有法律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由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列入附件三的法律應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宣佈戰爭狀態或因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內發生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時，中央人民政府可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 
	《香港基本法》第18條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實際上指出了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兩種全國性法律，一種是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一種是在戰爭狀態或緊急狀態下由中央人民政府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實施。 
	第一種全國性法律，也即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是指在平常情況下實行的全國性法律。這種全國性法律只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規定不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而且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徵詢香港和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區政府的意見後作出增減，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 
	第二種全國性法律是指在非常情況下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包括戰爭狀態和緊急狀態兩種情況，由中央人民政府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這種全國性法律不需要經過徵詢香港和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區政府的意見的程序。 
	那麼，甚麼是全國性法律？應當如何定義全國性法律？全國性法律的認定標誌是甚麼？一種意見認為，“在澳門基本法中規定的全國性法律是指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即中國最高權力機關或它的常設機關制定的法律，這些法律適用於全國，全國人民都要遵守，所以澳門基本法稱全國性法律。” “全國性法律是指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或它的常設機關制定的法律，全國都必須遵守。”  
	這種意見將全國性法律的概念等同於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但是，從《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附件三的來看，其中包括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和《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並不是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是1949年9月27日第一屆全國政協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是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是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的，因此，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並不完全等同於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 
	所以，有一種觀點認為，“全國性法律，指由國家有關機關制定的法律、法規，其中主要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  問題在於這裏所說的國家有關機關包括哪些？從《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來看，這裏的國家機關包括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外，還包括了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1949年制定的《共同綱領》規定，“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因此，1949年9月27日由第一屆全國政協全體會議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應當屬於行使立法權的範疇。1949年9月27日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規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依據共同綱領，有權制定並解釋國家的法律、頒佈法令，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1949年12月2日通過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和1950年9月20日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亦屬於行使立法權的範疇。所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和《澳門基本法》附件三所列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和《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雖然不是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但是卻屬於實質法律的範疇。 
	一種意見指出，“確定法律、法規是全國性的或者是地方性的，並不取決於它規定的內容，而是取決於它制定的機關，取決於它是中央國家機關制定的，還是地方國家機關制定的。如果是中央國家機關制定的，則是屬於全國性法律、法規，如果是地方國家機關制定的，則是地方性的法規。”  因此，《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內容雖然規定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但它是全國人大制定的，因而是全國性法律，中國地方組織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雖然規定地方各級政權機關和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機關的組織和職權，在內容上屬於地方性的事務，也仍然是全國性法律，反之，地方性法規由省級人大制定的，不屬於全國性法律。這種意見將全國性法律和法規界定為中央國家機關制定的法律和法規。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將全國性法律分為不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和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值得指出的，這兩種法律實際上的適用是不一樣的。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既適用於中國內地，也適用於港澳兩地，是真正的全國性法律，而不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只適用於中國內地，如中國的刑法典和民法通則等，卻不適用於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一種適用於全國大部分，而小部分不適用的全國性法律，其適用範圍不是全國。這是兩種應當有所區別的全國性法律。 
	有一種意見將憲法亦列入在特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的範疇，儘管《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都沒有提到憲法，附件三也沒有將憲法列入。  這種意見意在強調憲法在香港和澳門的法律效力，然而，憲法與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有本質上的不同。全國性法律必須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徵詢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區政府的意見後，必須列入附件三，才能適用於特別行政區。憲法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實施和生效，則不需要經過這樣的程序。 
	還有一種意見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全國性法律的解釋也列入全國性法律的範疇。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法律的解釋，其效力與法律本身相同，然而，法律解釋與法律本身畢竟是不同的法律文件，《中國憲法》規定法律經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通過後，必需國家主席簽署方能公佈和生效，而法律解釋只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後，即可以公佈生效。因此，《香港基本法》第18條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所提及的全國性法律，應當嚴格予以界定。 
	 
	 
	二、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的增減情況 
	 
	1990年4月4日《香港基本法》通過時，當時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有《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附：國徽圖案、說明、使用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領海的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香港基本法》開始實施，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特權與豁免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同時刪去《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附：國徽圖案、說明、使用辦法)。1998年11月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2005年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中央銀行財產司法強制措施豁免法》。至此列於《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共有12個法律。 
	1993年4月4日《澳門基本法》通過時，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有：《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特權與豁免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澳門基本法》開始實施，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駐軍法》。2005年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中央銀行財產司法強制措施豁免法》。 
	因此，比較《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附件三，在香港適用的全國性法律比在澳門特區適用的全國性法律多一部，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領海的聲明》。這是因為根據《澳門基本法》序言，澳門的行政區域僅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而不包括海域在內。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區域則包括陸地和海域兩個部分，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領海的聲明》對於香港是有實質意義的，因此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但沒有必要列於《澳門基本法》附件三。 
	《香港基本法》第18條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規定，“列入附件三的法律應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規定不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現在，從列於《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來看，這些法律涉及國都、紀年、國歌、國旗、國慶、國籍、國徽、國旗、外交特權與豁免、領事特權與豁免、領海及毗連區、專屬經濟特區和大陸架、駐軍等。這些法律是符合《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所指明的範圍的。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第1款都明確指出，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基本法、香港和澳門原有法律和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那麼，為甚麼還要規定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實施呢？《中英聯合聲明》和《中葡聯合聲明》都沒有規定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實施的問題，為甚麼還要在基本法的結構上安排第三個附件，增加全國性法律的適用呢？ 
	這是因為《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已經明確規定有關國防、外交等主權範圍內的事務應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而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或者與國防、外交有關，或者與保衛或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有關，或者規定必須由主權國家規定或決定的事項。  因此，有關這些方面的全國性法律必須適用在香港和澳門。 
	這些必要的全國性法律包括，第一，憲法中的有些規範要適用特別行政區，具體實施憲法這些規範的全國性法律應在特別行政區適用。如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應當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和國徽，那麼，特別行政區怎樣使用國旗和國徽？就要適用國家的國旗和國徽法。第二，基本法的有關規定直接要求適用全國性法律。如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有權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居民中誰是中國公民，誰是非中國公民，就必須適用中國的國籍法。第三，國家根據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行使國家主權而制定的有關法律，要適用特別行政區。如基本法規定外交事務屬於中央管理，那麼，中央人民政府在行使外交事務管理時制定的有關法律，特別行政區應該遵守。第四，特別行政區居民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也要依法進行。如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將選舉自己的代表參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那麼，產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辦法，就不能由特區立法，只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其常委會制定有關法律。  
	上述四種情況，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全國性法律不是國家專門為特別行政區制定，但需要在特別行政區適用。另一部分法律是國家專門為特別行政區制定，在特別行政區適用。  實際上，上述第四種情況即屬於第二部分法律，這一部分的法律恰恰不需要列於《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附件三，第四種情況下制定的選舉辦法並不屬於第18條所指的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 
	也就是說，所謂全國性法律，是指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其效力應當適用於全國範圍內的法律。中國由於在香港和澳門實施“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因此《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明確規定除非列於附件三者外，不在特別行政區實施。這體現了中央對在香港和澳門實行高度自治的尊重。 
	有一種意見認為，除《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列於附件三者的全國性法律外，中國其他的一切全國性法律、行政法規及地方性法規等，均對澳門無法律約束力。  但是，不能認為除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外，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就不能在香港和澳門行使權力了。這是因為《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本身就規定了中央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行使的有關職權，如《澳門基本法》第20條規定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可授予澳門特別行政區其他權力，第17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回立法會的法律使其無效，第21條規定全國人大確定澳門出席全國人大的代表名額和代表產生辦法，第143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144條規定全國人大修改基本法，等等，有關這些職權的行使及其作出的決定，就不需要將其列於附件三，即可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發生法律效力。 
	 
	 
	三、全國性法律的地位和效力 
	 
	全國性法律的地位和效力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與憲法的關係，一是與基本法的關係。《中國憲法》已經明確規定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全國性法律低於憲法自然無疑。問題在於與基本法的關係。有一種擔心提出，如果這些在澳門生效的全國性法律一旦與基本法發生抵觸，應該怎樣處理？因為基本法並無這方面的規定。這種擔心並非沒有道理。  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全國性法律的地位和效力問題。 
	一種意見認為，《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11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因此，基本法是在香港和澳門除《中國憲法》外具有最高法律地位的法律，在香港和澳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低於《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 
	這種意見是不對的。《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而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大部分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但其中的國籍法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中國憲法》第62條規定全國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第67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因此通常將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稱為基本法律，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稱為非基本法律或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的法律，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統稱法律，它們之間並無效力等級之分。這就是說基本法與其他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屬於同一位階，它們之間並無效力等級之分。 
	有一種意見認為，基本法與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的衝突問題不會發生，因為全國性法律在列於附件三之前，已經徵詢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區政府的意見，最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決定，經過這樣一些程序，這些涉及國防、外交等事務的全國性法律如果裏面真有與基本法相抵觸的地方，這些與基本法抵觸的條款一定會被審查出來，不會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生效，因而也不會與基本法的實施發生衝突。  這種意見只是針對目前現實的情況而言的，在邏輯上並不能斷絕即使經過審查後的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與基本法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問題在於當這種情況出現時，誰來處理？ 
	1999年1月29日香港終審法院在“無證兒童居留權”案裏宣佈自己有權審查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行為。  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行為當然也包括了制定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的行為，這種觀點實際上也即法院有權根據基本法審查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這就混淆了《中國憲法》裏《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與其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的位階問題。 
	《中國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法律，這裏的法律既包括《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也包括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而且，《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與全國性法律處於同一位階，因此，當出現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和基本法發生衝突的時候，還會涉及到對它們的上位法憲法的解釋問題。《中國憲法》已經明確規定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憲法，因此，即使出現基本法與列於其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的衝突問題，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予以處理。當然，當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處理決定有不適當的情形時，全國人大有權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不適當決定。香港和澳門內部的政權機關，包括法院，無權處理基本法與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可能出現衝突的問題。 
	 
	 
	四、全國性法律的實施 
	 
	根據《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的規定，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分為兩種，一種是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一種是在緊急狀態下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第4款指出，當宣佈戰爭狀態或進入緊急狀態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這種實施通常是指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組織實施，而不必由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 
	而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已經由第2款明確訂明由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也就是說，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採取兩種辦法實施：一是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將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公佈，直接予以實施，第二，由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法律，將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在本地予以實施。 
	目前予以立法實施的法律主要有《國旗法》和《國徽法》。香港臨時立法會“午夜立法”通過了《國旗及國徽條例》(第2401章)，並在1997年7月1日開始實施。澳門立法會“午夜立法”通過了第5/1999號法律《國旗、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並在1999年12月20日開始實施。那麼，國旗法和國徽法為甚麼需要制定本地法律，予以立法實施呢？ 
	這是因為國旗法和國徽法裏涉及到一些內地特定的法律概念，如《國旗法》第19條規定，“在公共場合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情節較輕的，參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處罰規定，由公安機關處以十五日以下拘留。”《國徽法》第13條規定，“在公眾場合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情節較輕的，參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處罰規定，由公安機關處以十五日以下拘留。”這裏涉及到的“公安機關”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都是內地的法律概念，而且內地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本身就不適用在香港和澳門，因此需要轉化，通過本地立法予以實施。 
	 
	 
	五、全國性法律的解釋 
	 
	《中國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因此，《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以及列於其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解釋。但是，《香港基本法》第158條和《澳門基本法》第143條又授權香港法院和澳門法院解釋基本法：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釋。但如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解釋為準。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對本法進行解釋前，徵詢其所屬的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 
	那麼，香港和澳門的法院是否有權解釋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這裏可能存在着兩種理解。第一種理解是香港法院和澳門法院有權解釋，這是因為基本法已經授權法院有權解釋基本法，既然有權解釋基本法，就應當有權解釋基本法附件三，而附件三已經明確了有哪些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因此，香港和澳門的法院既然有權解釋基本法，就有權解釋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 
	另一種理解是《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只是授權香港法院和澳門法院有權解釋基本法，但沒有授權香港法院和澳門法院解釋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因為基本法的授權是這樣的，第一是授權法院自行解釋基本法內的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而列於附件三的法律應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規定不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因此不屬於法院自行解釋的範圍。第二，基本法授權法院對基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以解釋。這裏的其他條款不包括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其他條款當然也包括附件三的內容，但是附件三的內容不等於全國性法律的具體條款，附件三只是解決哪些全國性法律要適用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問題。 
	《香港駐軍法》和《澳門駐軍法》則明確指出，駐軍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由於《中國憲法》已經明確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駐軍法當然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解釋，而香港駐軍法和澳門駐軍法的這一規定，其立法意圖在於再次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駐軍法的憲制權力。1999年12月15日香港終審法院在其判決的國旗國徽案裏，有關香港法院是否可以解釋列於《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的《國旗法》和《國徽法》並沒有引起爭議，雙方爭議的焦點是香港立法會制定的《國旗及國徽條例》是否違反基本法的問題。  
	即使採用第一種比較寬鬆的理解，認定法院有權解釋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而《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已經明確指出，列入附件三的法律應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这些内容要麼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要麼涉及中央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關係，因此比照《香港基本法》第158條第2款和《澳門基本法》第143條第2款規定，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不屬於法院自行解釋的範圍，而且，如果該解釋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 
	 
	 
	 
	 
	註釋：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tru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901a8fc7684c976262535370673a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8fdb884c9ad88d2891cf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5728684c9762537088686a5f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4e0a73725f979ad854c18cea7684521753706548679c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DAN <>
    /DEU <>
    /ESP <>
    /FRA <>
    /ITA <>
    /JPN <>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370c2a4d06cd0d10020d504b9b0d1300020bc0f0020ad50c815ae30c5d0c11c0020ace0d488c9c8b85c0020c778c1c4d56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voor kwaliteitsafdrukken op desktopprinters en proofers.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TB <>
    /SUO <>
    /SVE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for quality printing on desktop printers and proofers.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